
主的再來（下） 

A) 橄欖山預言（Oliver Discourse） 

─主耶穌親自對關乎祂的再來向門徒的教導與提醒（太卄四－卄五章） 

（平行的記載請見: 可十三章，路二十一章） 

1) 背景：門徒在橄欖山上向著聖殿對主的三個問題： 

a) 什麼時候聖殿會「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」的被拆毀？ 

（參見路 21:20-24） 

b) & c)  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什預兆呢？（太 24:3） 

2) 對於主的回答有幾種不同的詮釋： 

主回答成為有關主再來所有預言的總綱，但因著聖經學者有不同的領受而

有不同的解釋，其中最關鍵的差異乃在於對猶太人預言的範圍： 

a) 災前被提派（以 Dallas神學院為代表） 

─認為主耶穌在太 24-25 章的預言只與以色列人有關，並未有關乎教

會的談論，所以可以簡單分為兩大段： 

(1) 太 24:1-25:30 ─ 有關以色列人的預言 

(a) 要來的災難 (太 24:4-26)─The Coming Time of Trouble 

(b) 要來的人子 (太 24:27-31)─The Coming of the Son of Man 

(c) 要來的審判 (太 25:1-30)─The Coming Judgment on Israel  

(2) 太 25:31-46 ─ 有關外邦人的審判 (是對仍活著的外邦人的審判) 

（不同於千年國度之後是對已死之外邦人的審判） 

b) Warren W. Wiersbe Campbell Morgan 的解釋 

─他們不認為這些預言全部是為猶太人，針對猶太人的部份應當最多

只到 24:44 為止。整個預言可以分為三部份： 

(1) 對以色列人（太 24:4-44） 

(a) 災難的初期(24:4-14) 

 包括：戰爭、飢荒、地震、受逼迫等 

－但這一切不過只是災難的起頭，”末期還沒有來到” 

(b) 災難的中期(24:15-22) 

－敵基督的出現是本階段最主要的特點（但九，帖後二） 



(c) 災難的末期(24:23-44) 

 假基督，假先知起來迷惑選民 

（V23-26, 帖後 2:9-12, 啟 13:13-14） 

 人類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大災難與天象的變化 

(太 24:21-31, 可 13:24-27, 路 21:25-28, 徒 2:19-20) 

 主降臨將如閃電般快速與明顯地臨到全地（太 24:27-31, 啟

1:7） 

 主降臨橄欖山拯救在危難中的選民（亞 12:9-14, 亞 14:1-

5） 

(2) 對教會(太 24:45-25:30)─包括了三個關乎聖徒的審判： 

     (災前被提派則認為這三個審判全是關乎以色列人的，與教會無關，

只是 Secondary Application) 

(a) 善僕與惡僕的比喻(24:45-51) 

(b) 十個童女的比喻(25:1-13) 

(c) 按才幹授銀的比喻(25:14-30) 

(3) 對外邦人（太 25:31-46） 

c) 分批被提的解釋 (Watchman Nee亦屬此說) 

基本上與(B)的分段的法十分類似，只是將 24:32-44 也當為是對教會

的預言。換言之，將 24:40 的“取去一個，撇下一個”解釋為得勝者

被提。凡不儆醒等候主再來者將被撇下（與得救或沈淪無關），得勝

者將先被提。 

B) 得勝者被提與教會大體聖徒被提的不同 

 得勝者被提 教會大體聖徒被提 

時間 大災難之前（啟 3:10, 12:5, 13） 災難中或災後（林前 15:51） 

地方 神的寶座（啟 12:5） 空中（帖前 4:16-17） 

條件 得勝者（啟 3:10，20-21） 神的兒女（帖前 4:16-17） 

方式 隱藏的，突然的（太 24:36,42） 公開，明顯的（帖後 2:1-4） 

 

C) 總結：主再來的大概順序 



1) 得勝者先被提－任何時都可能發生（啟 3:10，太 24:36-42） 

2) 敵基督與以色列訂下七年盟約，祭祀之事得以恢復（但 9:26-27） 

3) 三年半後敵基督悔約（但 9:27） 

4) 敵基督在聖殿中自比為神，迫害選民，並要求人敬拜牠（但 7:25-26, 太 

24:15, 帖後 2:1-4） 

5) 神開始降大災難（太 24:20-22） 

6) 教會大體聖徒在末次號筒吹響時被提（林前 15:51-58, 帖前 4:13-18） 

7) 哈米吉多頓之役（啟 16:16） 

8) 基督降臨在橄欖山 - 拯救選民(亞 14:4-5, 12:1-9) ，打敗眾仇敵，建立

國度 (啟 19:11-16) 

9) 敵基督與假先知被扔在硫磺火湖裡撒但也被關閉在無底坑裡一千年 (啟 

19:20 – 20:3) 

10) 基督在寶座上審判萬民 (太 25:31-36) – 舊約聖徒亦可能此時復活受審 

(但 12:1-2, 13) 

D) 對主再來該有的態度與準備 

34你們要謹慎、恐怕因貪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、累住你們的心、那日子就如同

網羅忽然臨到你們． 35因為那日子要這樣臨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 36你們

要時時儆醒、常常祈求、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、得以站立在人子面

前。 (路 21:34-36) 

- “我今每日舉目細望 審判臺前亮光；願我所有生活、工作，那日都能耐火。”  


